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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壹、 種類： 

 

 分別共有 公同共有 準共有 

法律表現    

適用對象 所有權 所有權 所有權以外之財產權 

特徵 偏重個人 偏重團體  

（依性質，準用分別

共有或公同共有之規

定） 

共有物之處分 共同為之 共同為之 

應有部分處分 各自自由處分之 （無此概念） 

型態 社會之常態 合夥、未分割遺

產、祭祀公業 

 

貳、 分別共有 

一、 意義（§817 I） 

 

(一) 有稱分別共有為「__________」或「__________」。 

 

(二) 必須是_____________，對於_____________，共同享有__________。 

 

 

二、 發生原因： 

(一) 當事人約定 

 

(二) 法律規定（§808、§812 I、§813） 

 

 

(三) 共有之轉換 

 

 

單獨所有權 

所有權 

共同所有權 

（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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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有部分 

(一) 意義： 

I. 所有權標的物之劃分（   ） 

 

 

II. 所有權作用之割裂（   ） 

 

 

III. 所有權行使之比例（   ） 

57 台上 2387 例：「分別共有之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

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所謂應有部分，係指分別共有人得行

使權利之比例，而非指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因此分別共有之各共

有人，得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對於共有物之全部行使權利。至

於共有物未分割前，各共有人實際上劃定範圍使用共有物者，乃

屬一種分管性質，與共有物之分割不同。」 

 

 

(二) 性質： 

I. 為所有權量之分割 

 

 

 

II. 權利內容、功能、效力上與完全之所有權同 

 

 

 

(三) 處分（§819）： 

 

I. 自由： 

1. = ________ 

 

 

 

II. 處分之性質： 

1. 民法上之處分有「_____________」與「_____________」兩

種。 

2. §819 I 之「處分」，限於「_____________」。 

 



物權-07                                                         物權法各論-所有權 

 

3/14 

 

3. vs §819 II 共有物之「處分」： 

 

 

III. 應有部分之讓與 

1. 內涵： 

(1) 不動產應有部分之讓與： 

 

(2) 動產應有部分之讓與： 

 

IV. 應有部分設定負擔？ 

 

 

1. 設定抵押權： 

學說上有二說： 

(1) 否定說（司法院院字第 1516 號解釋）： 

 

 

(2) 肯定說（釋字 141）： 

釋 141：「按「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為民

法第八百十九條第一項所明定。除基於公同關係而共有

者另有規定外，如共有物為不動產，各共有人本於前開

規定，既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則遇有不移轉占有而

供擔保之必要時，自得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至於

同條第二項所謂「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

應得全體共有人之同意」，係指共有人以共有物為處

分、變更、或設定負擔之標的，並非就各共有人之應有

部分而言。此比照第一項得自由處之規定，法意至為明

顯。本院院字第一五一六號解釋，應予補充釋明。」 

 

 

2. 設定質權： 

 

 

V. 應有部分設定用益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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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應有部分拋棄？ 

學說上有二說： 

1. 彈力說（日）（前大理院 3 年 1207 號判例）： 

 

 

 

 

2. 消滅說（王）（土§10 II）： 

土§10 II：「私有土地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地。」 

 

 

(1) 本說認為，應有部分因拋棄而消滅： 

A. 不動產： 

B. 動產： 

 

四、 內部關係 

 

(一) 共有物之使用收益（§818） 

 

I. 契約另有約定： 

 

 

II. 對共有物之全部，按應有部分為用益 

 

 

 

 

III. 超過權利範圍之用益，他共有人得主張？ 

 

[例題] 甲將 A 地贈與其子乙、丙、丁三人共有，並完成移轉登記，

應有部分均為三分之一。為了保持祖業完整，三人約定於 20 年內，

任何人皆不得請求分割 A 地，惟此協議未經登記。其後，丙、丁皆

將其應有部分讓與戊，戊與乙於 A 地利用上有衝突，遂向法院主

張：1.自始不知乙丙丁之不分割協議；2.該協議期限過長，顯非合

理，應對戊無拘束力，.請求法院裁判分割 A 地。請問戊之主張有

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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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當得利（§179）（55 台上 1949 例） 

 

2. 侵權行為（§184）（51 台上 3495 例；62 台上 1803 例1） 

 

 

3. 物上請求權（§767） 

(1) 肯定說（74 年 2nd 民庭決2） 

 

 

(2) 否定說（72 台上 4737 決） 

 

 

(二) 共有物之處分（§819 II；土§34 之 1 I） 

土§34 之 1 I：「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

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

計算。」 

 

 

I. 處分： 

1. 含____________與_____________ 

(1) 法律上之處分僅包含___________，不包含___________。 

 

 

2. 未得共有人全體同意或協議之處分行為：_____________ 

 

 

 

 

 

 
1 62 台上 1803 例：「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

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

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

使用收益，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 
2 74 年 2nd 民庭決：「未經共有人協議分管之共有物，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占用收益，須

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如未經他共有人同意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占用收益，他共有

人得本於所有權請求除去其妨害或請求向全體共有人返還占用部分。但不得將各共有人之應有部

分固定於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並進而主張他共有人超過其應有部分之占用部分為無權占有而請求

返還於己。本院七十年度台上字第三五四九號、七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六一號判決與七十年度

台上字第二六○三號判決所持見解，並無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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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變更：變更共有物之_____或______ 

 

III. 設定負擔： 

1. 即設定____________ 

2. 不動產部分： 

內政部 73 年 9 月 21 日（73）台內地字第 256604 號函釋：「依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對於設定負擔行為採列舉規定，並

未含抵押權設定在內。」 

 

 

 

IV. 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得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為之 

 

 

 

V. 共有人之同意方法 

1. 不動產（不含設抵）（土§34 之 1） 

 

 

 

 

 

 

2. 不動產設抵與動產（§819 II） 

 

 

 

 

(三) 共有物之管理 

I. 類型： 

1. 共有物處分、變更、設定負擔（§819 II&土§34 之 1） 

2. 共有物於§819 II&土§34 之 1 以外之管理 

 

II. 共有人訂有共有物管理契約（§82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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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有物管理契約 

(1) 意義： 

 

 

2. 分管契約 

(1) 意義： 

 

A. 應由共有人「______」以協議訂之。 

 

 

B. 「管理」： 

(A) 利用行為： 

 

(B) 改良行為： 

 

 

(C) 保存行為： 

 

a. 實體保全： 

 

b. 權利保全： 

 

(2) 性質：____________ 

（83 台上 2544 決） 

 

 

 

(3) 消滅： 

A. 類型： 

(A) 分管契約定有期限，因期限屆滿 

(B) 因共有人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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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共有物分割 

 

 

III. 共有人未訂有共有物管理契約 

1. 共有物之管理（保存行為以外之行為） 

(1) 協議方式：_________（§820 I） 

 

 

A. 舊法採「_________________」（舊§820 I） 

舊 820：「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

理之。」 

B. 98 年修正之新法，採「________________」 

 

(2) 管理之其他事項 

A. 管理顯失公平之救濟（§820 II） 

 

B. 情事變更（§820 III） 

 

 

C. 少數共有人之保障（§820 IV） 

 

 

2. 共有物之管理（保存行為）（§820 V） 

 

 

(四) 共有物之負擔（§822） 

 

I. 管理費： 

 

II. 其他負擔： 

 

 

 

五、 外部關係 

 

[例題]甲乙丙共有 A地。某日，甲發現丁於 A 地上私自種植花生。

請問甲可否逕自向丁主張 A地之物上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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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第三人之權利（§821） 

 

I. 「本於所有權之請求」： 

1. 狹義說： 

2. 廣義說： 

II. 「回復共有物之請求」： 

1. 指「_______________」 

 

III. 「利益」（58 台上 872 例）： 

1. 指_________________ 

 

 

(二) 對第三人之義務 

I. 視義務之性質決定 

1. 義務可分： 

 

2. 義務不可分： 

六、 分別共有物之分割 

(一) 性質： 

I. 清算程序 

 

II. 處分行為 

 

不動產繼承之情形： 

§759 

 

Ex. 

(1) 未經分割之遺產（§1151） 

(2) 共有人死亡，繼承人 

(二) 分割自由原則 

§823 I 本：「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 

I. 法律賦予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自由，係因： 

 

II. 共有物分割請求權： 

1. 性質：________ 

(1) 分割共有物之權利。 

(2) 非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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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125 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29 上 1529 例）。 

 

III. 分割自由原則之： 

1. 法令另有規定（§823 I 本） 

(1) 土地法§31：「直轄市或縣 (市) 地政機關於其管轄區內之

土地，得斟酌地方經濟情形，依其性質及使用之種類，

為最小面積單位之規定，並禁止其再分割。」 

(2) 農業發展條例§16：「（除但書所列之特別情形）每宗耕地

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二五公頃者，不得分割。」 

2.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823 I 但） 

§823 I 但：「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者，不在此限。」 

(1) 意義： 

「民法第八百二十三條第一項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

能分割，係指共有物繼續供他物之用，而為其物之利用

所不可缺，或為一權利之行使所不可缺者而言，例如界

標、界牆、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契據是。」

（85 台上 966 例） 

 

 

3. 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823 I 但、II、III） 

§823 I 但：「但因…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 

§823 II：「前項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

縮短為五年。但共有之不動產，其契約訂有管理之約定時，

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

十年。」 

§823 III：「前項情形，如有重大事由，共有人仍得隨時請求

分割。」 

(1) 98 年修正§823 II 之立法理由：「不動產利用恆須長期規

劃且達一定經濟規模，始能發揮其效益，若共有人間就

共有之不動產已有管理之協議時，該不動產之用益已能

圓滑進行，共有制度無效率之問題足可避免，是法律對

共有人此項契約自由及財產權之安排，自應充分尊重，

爰於第二項增列但書規定，放寬約定不分割期限至三十

年（瑞士民法第六百五十條第二項規定參照）」 

 

 

(2) 98 年新增§823 III 之立法理由：「至共有人間雖訂有禁止

分割期限之契約，但在該期限內如有重大事由，可否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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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隨時請求分割？現行法尚無明文規定，易滋疑義。惟

參考外國立法例（德國民法第七百四十九條第二項、義

大利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三項）仍有准許當事人得

隨時請求分割之規定，且當事人契約既已明定不得分

割，應限例外情事始得請求分割，爰增訂第三項，以期

明確。所謂「重大事由」，係指法院斟酌具體情形認為

該共有物之通常使用或其他管理已非可能，或共有難以

繼續之情形而言，例如共有人之一所分管之共有物部分

已被徵收，分管契約之履行已屬不能或分管契約有其他

消滅事由等是。」 

(三) 分割方法 

I. 協議分割（§824 I） 

§824 I：「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1. 性質：法律行為之「__________」 

(1) 須具備行為能力（40 台上 1563 例） 

2. 協議內容自由（68 台再 44 例） 

68 台再 44 例：「共有物之協議分割，祇須共有人全體同意分

割方法，即生協議分割之效力，不因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

因協議分割取得之利益不等，而受影響。」 

3. 協議終局狀態（59 台上 1198 例） 

59 台上 1198 例：「共有人就共有物已訂立協議分割契約者，

縱使拒絕辦理分割登記，當事人亦僅得依約請求履行是項登

記義務，而不得訴請法院按協議之方法，再為分割共有物之

判決。」 

II. 裁判分割（§824 II） 

§824 II：「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

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

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 

1. 即「分割之訴」 

性質：「________」 

 

 

2. 意義：於當事人協議不成時，法院得依任何共有人之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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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裁判分割。 

3. 裁判分割之原因： 

(1)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 

即「_____________」 

 

 

(2) 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 

81 台上 2688 例：「不動產共有人協議分割後，其辦理分

割登記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完成，共有人中有為消滅時效

完成之抗辯而拒絕給付者，該協議分割契約既無從請求

履行，協議分割之目的無由達成，於此情形，若不許裁

判分割，則該不動產共有之狀態將永無消滅之可能，揆

諸分割共有物之立法精神，自應認為得請求裁判分割。」 

III. 裁判分割之方法（§824 II） 

§824 II：「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

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

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 

1. 相同共有人共有一物或數物： 

(1) 原物分配（§824 II(1)） 

 

 

§824 III：「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

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 

A. 若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原物，將有害於原物經濟上之

利用價值者，應認為係§824 III 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

分配之情形，以金錢補償之（63 台上 2680 例3）。 

B. 維持部分共有（§824 IV） 

§824 IV：「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

 
3
 「關於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依其價值

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仍不失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否則不顧慮經濟上之價值，一概按其

應有部分核算之原物數量分配者，將顯失公平，惟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原物，如有害經

濟上之利用價值者，應認有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第三項之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

情形，得以金錢補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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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4。」 

 

 

(2) 變價分配（§824 II(2)） 

A. 若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 

(A) 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B) 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B. 共有人優先承買權（§824 VII）： 

§824 VII：「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

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

承買者，以抽籤定之。」 

(3) 不動產合併分割（§824 V） 

§824 V：「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5。」 

A. 數不動產：  

 

B. 無§824 VI「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

分割之」之規定。 

 

2. 不同共有人共有數物： 

不動產合併分割（§824 VI） 

§824 VI：「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

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

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

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 

 
4
 立法理由：「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固應消滅其共有關係，然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

就共有物之一部，有時仍有維持共有之必要。例如分割共有土地時，需保留部分土地供為通行道

路之用是，爰增訂第四項，賦予法院就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不予分割之裁量權，以符實際並得彈性

運用。又此項共有，應包括由原共有人全體或部分共有人維持共有之二種情形。」 
5
 立法理由：「為促進土地利用，避免土地過分細分，爰於第六項增訂相鄰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

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即得請求法院合併分割。此時，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始享有訴

訟權能。其於起訴後請求合併分割者，原告可依訴之追加，被告可依反訴之程序行之。共有物分

割方法如何適當，法院本有斟酌之權，故法院為裁判時，得斟酌具體情形，認為合併分割不適當

者，則不為合併分割而仍分別分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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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甲、乙共有二層樓房一棟，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雙方約定一樓

部分由甲管  

理使用，二樓部分由乙管理使用，未定分管期限。嗣甲將一樓部分出租

予丙  

開設商店，乙見甲可獲得高額租金，要求改定分管範圍，為甲所拒。請

附具  

理由說明下列問題：  

（一）乙得否隨時終止分管契約？  

（二）於分管契約存續中，乙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請求將一樓部分分

歸其取得，  

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  

（三）甲、乙如合意終止分管契約，乙得否主張丙為無權占有，請求其

返還房屋 

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其返還占有使用房屋之利益於己？(91 年

司法官) 

[例題] 甲乙丙丁共有建地一筆，應有部分各為四分之一，未約定管理方

法。甲乙丙於八十一年二月間將該地出租予戊並即交付其使用。丁於八

十一年十二月間始知悉其事，乃依所有人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訴請戊

將該地交還予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甲乙丙則共同具狀向法院聲明反對

丁之訴訟。請附具理由說明丁對戊之請求有無理由？又戊對甲乙丙，丁

對甲乙丙有何權利可得主張？(81 年律師) 


